
 

 

 

 

 

 

 

 

 

 

 

 

 

非香港公司的注册及维护指引（4） 

年度要求和公司资料变更的申报 

 
 

一、 维护 - 年度要求 

 

年度申报的责任 

 

除获得豁免外，公司每年都必须向公司注册处处长 (「处长」 ) 提交以下文件： 

 

1、 周年申报表，以反映公司于周年日的状况 ; 

 

2、 以下文件或文件译本的核证副本 (如文件非采用英文或中文)： 

（1）  公司于上一个财政年度的资产负债表； 

（2）  公司于上一个财政年度的损益表； 

（3）  公司于上一个财政年度的集团帐目（如有）； 

（4）  公司于上一个财政年度的董事会报告（如有）； 

（5）  对于资产负债表和帐目而作出的核数师报告（如有）。 

 

经认证的帐目 

 

有关的帐目及报告必须经由公司的董事、秘书或其他高级人员进行认证。 

 

豁免 - 美国公司 

 

对于在美国成立的公司，如该公司在整年度能满足以下每一项要求，处长可豁免有关帐目申

报的要求： 

 

1、 该公司是另一间公司全资拥有的子公司，或其成员的实际人数不超过 35 人； 

 

2、 该公司的宪法、公司章程或细则中并没有任何关于发行不记名股票或认股证的条文，并

且其股份尚没有通过交付的方式而转让； 

 

3、 该公司注册地的法律并没有规定公司须公开帐目或将其副本交予公众人士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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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 - 其他外国公司 

 

对于在美国以外成立的外国公司，如该公司能满足以下每一项要求，处长可豁免有关帐目申

报的要求: 

 

1、 公司成员不超过 50 人； 

 

2、 其股票并没有在任何官方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亦不可向公众人士发行任何股票或债

券； 

 

3、 宪法中并没有赋予发行不记名股票或认股证的权利； 

 

4、 公司的股份不能通过交付的方式而转让； 

 

5、 公司注册地的法律并没有要求公司提交帐目或将其帐目交予公众人士检阅。 

 

申请豁免 

 

如需申请豁免，公司必须提供由以下其中一方发出的证明书: 

 

1、 在该外国公司注册地的执业核数师或律师； 或 

 

2、 在香港执业的“独立”律师或核数师。 

 

处长有权决定外国公司是否可获得豁免，有关的豁免也需根据每间公司的情况于每年再进行

评定。 

 

税务部门 

 

请留意，即是公司获得以上豁免，如公司在香港经营业务，公司仍有责任向香港税务处提交

其帐目。 

 

二、 维护 - 公司资料的变更 

 

申报责任 

 

在香港注册的外国公司，如有以下任何与公司有关的数据作出变更，必须在指定期限内将有

关变更申报予处长: 

 

1、 宪法文件； 

 

2、 公司秘书或董事的资料； 

 

3、 授权代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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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册办事处地址或主要营业地点； 

 

5、 公司名称。 

 

清盘 

 

当在香港注册的外国公司开始在其注册地进行清盘时，公司必须向处长申报清盘及委任清盘

人事宜。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https://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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